醴陵市人民防空办公室2017年“三公”经费

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市人防办系正科级行政单位，内设综合股、工程股（行政审批股），下辖1个正股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即市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人民防空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2.负责拟订全市人民防空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3.会同有关部门审批人民防空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规划；负责人民防空工程（含结合民用建筑修建的防空地下室）的建设、拆除审批；负责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中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工程审批、管理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城市和重要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

4.组织制定城市防空袭方案并监督检查；负责群众防空组织（人民防空专业队）建设和防空防灾演习演练；组织指导疏散体系建设；战时组织开展城市人民防空袭斗争。
5.负责对人民防空通信警报网建设实施计划、技术和质量管理；负责人民防空信息化规划编制和建设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实施人民防空无线电管理。

6.负责组织和管理全市人民防空工程（含结合民用建筑修建的防空地下室）建设；负责全市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负责人民防空防护专业设备的验收；组织有关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等级进行鉴定；负责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和平时开发利用工作。

7.负责管理人民防空经费和资产；编制本级人民防空经费预决算草案，并对使用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8.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人民防空宣传教育工作，普及人民防空知识和技能；负责人民防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

9.组织开展人民防空科学技术研究。

10.参与市区范围内应急救援工作。

11.承办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武装部和市国防动员委员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三公”等经费预算情况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1.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6.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5万元、无因公出国（境）费。会议费4万元;培训费2.5万元。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1.5万元，较2016年“三公”经费决算数26.14万元减少4.64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6.5万元，比上年减少0.69万元，主要是因为公务接待的人数和批次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5万元，比上年减少3.95万元，主要是因为减少了1台公务车辆，同时严格管理公务用车，行驶里程减少，燃料及维修费用相应减少；无因公出国出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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